关于启动实施科技创新券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县（区）科技局，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化科技创新资源配置，降低企业及创新主体科研创新成本，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动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据《张掖市科技创新券实施管理办法（试行）》（张科发〔2025〕35号）和《张掖市科技创新券工作规程（试行）》（张科发〔2025〕36号）精神，现就启动实施科技创新券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实施

科技创新券是政府为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而设计的一种事前发放、事后兑现的“有价证券”，主要用于鼓励和支持科技型企业和创新创业团队向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服务机构等单位购买服务，利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创新服务机构提供的创新资源开展研发活动和技术创新。通过发行科技创新券，将进一步引导科技创新服务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对接，推动科技服务市场化、特色化、产业化发展。同时，可有效降低企业创新成本，提升企业研发动力，优化财政科技投入机制，促进高校、科研院所创新资源面向社会开放。各县区、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二、精准把握，确保有序启动
（一）加强政策培训，严格规范流程。启动开展科技创新券发行工作，程序严格，政策性强。各县区科技局要认真组织学习《张掖市科技创新券实施管理办法（试行）》和《张掖市科技创新券工作规程（试行）》，准确掌握科技创新券的支持对象、支持范围、申领条件、使用流程、兑付要求及监督管理规定。要加强工作人员业务培训，确保熟练掌握政策要点和操作流程，能够为企业及创新主体提供规范、高效的指导服务。近期，市科技局将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并同步启动科技创新券收券机构遴选工作。首批科技创新券收券机构申请受理截止时间为2025年12月**日。

（二）明确支持对象，聚焦服务重点。科技创新券支持对象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型企业或创新创业团队。科技创新券收券机构为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开展科技服务相应资质和硬件条件、拥有规范管理制度和专业技术人员、明确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的创新主体。

（三）强化部门协同，凝聚工作合力。各县区科技局要加强与财政部门的协作配合，主动对接企业和创新主体，做好政策解读和申报指导。各科技服务机构要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与效率。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面向社会开放共享科研设施与仪器设备，积极参与创新券服务。

三、强化监督，推动政策落地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区科技局要高度重视，明确分管领导和责任人员，主动部署推进。要做好宣传发动和组织申报工作，加强事前政策咨询和事中事后跟踪服务，及时帮助企业解决申报和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确保政策有效落地。

（二）严格落实责任。申领主体须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严格按照规定范围使用创新券，确保用于真实的科技创新活动。科技服务机构要对提供服务的真实性、有效性、合规性负责。对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套取财政资金、违规使用创新券等行为，一经查实，将停拨或追回资金；构成违法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三）加大宣传力度。各县区、各有关单位要通过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企业服务群、政策宣讲会等多种渠道，广泛宣传解读科技创新券政策。要结合实际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和指导，切实提高政策的知晓度和影响力，确保政策顺利实施，惠及更多创新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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